公众聚集场所投入、使用营业前消防安全检查申报材料清单及注意事项（试行）
一、申报材料清单

（一）公众聚集场所投入使用、营业消防安全告知承诺书（附基本信息登记表）（注：采取告知承诺制的单位或个人提供此项材料）或者消防安全检查申报表（附公众聚集场所消防安全承诺书）（注：不采取告知承诺制的提供此项材料）。申请人应按照说明逐项、如实填写，确保内容准确、完整；《公众聚集场所投入使用、营业消防安全告知承诺书》《公众聚集场所消防安全承诺书》应加盖单位印章（没有印章的除外），并由场所消防安全责任人（法定代表人或主要负责人）签名，不能委托他人代签。申请人因不会写字等特殊原因不能签名的，可以采取捺指印方式代替。《消防安全检查申报表》应加盖公众聚集场所印章，没有印章的，应由场所的消防安全责任人签名或捺指印。

（二）营业执照、法人（经营者）身份证复印件。通过消防业务受理窗口提交的，现场出示原件，提交复印件，由消防救援机构受理人员现场核对复印件与原件是否一致，一致的加盖“此件与原件核对无误”章，提供单位应加盖单位公章或由负责人签名确认，收集人应在右下角注明签收人姓名及签收日期；通过消防在线政务服务平台提交资料的，应当扫描或拍照上传有关材料的原件，由消防救援机构工作人员通过部门间政务信息共享进行核实。

（三）消防安全制度、灭火和应急疏散预案。申请人应当按照《公众聚集场所消防安全要求》，明确逐级和岗位消防安全责任，确定各级、各岗位的消防安全责任人员和责任范围，制定符合单位实际、内容完整的消防安全制度、灭火和应急疏散预案，并根据单位实际变化情况及时修订完善。

消防安全管理制度：1、火灾隐患整改制度；2、消防设施器材维护管理制度；3、灭火和应急疏散演练制度；4、消防安全教育、培训制度，及员工培训记录；5、用火、用电安全管理制度；6、重点部位消防安全管理制度；7、防火巡查、检查制度；8、消防工作考评、奖惩制度；9、消防档案管理制度；10、安全疏散设施管理制度；11、消防控制室值班制度；12、消防安全责任人、消防安全管理人及其职责；13、专职消防队和志愿消防队（微型消防站）的组织管理制度；14、燃气和电气设备的检查和管理制度；15、易燃易爆危险物品盒场所防火防爆；其他必要的消防安全内容。

灭火和应急疏散预案：包括单位的基本情况，火灾危险分析；火灾现场通信联络、灭火、疏散、救护、保卫等由专门机构或专人负责，并明确各职能小组负责人、组成人员及各自职责；火警处置程序和建筑自动灭火设施的应急操作方法；应急疏散的组织程序和措施；通信联络、安全防护和人员救助的组织与调度程序和保障措施。
（四）场所平面布置图、场所消防设施平面图。场所所在建筑属于按照国家工程建设消防技术标准需要进行消防设计的建设工程的，应提供由具备设计资质的设计单位出具的场所平面布置图、场所消防设施平面图，并加盖申报单位印章或者由场所的消防安全责任人签名。工程投资额在30万元以下或建筑面积在300平方米以下的场所，应提供按比例绘制、制作规范的场所平面布置图、场所消防设施平面图，并加盖申报单位印章或者由场所的消防安全责任人签名。
（五）现场检查照片：建筑门头；建筑楼整体；消防车通道

；安全出口；疏散楼梯；手动报警按钮、声光报警器（粘贴标识）；自然排烟窗口（机械排烟口、排烟风机）；疏散走道；消防救援窗口；室内消火栓；火灾显示盘（粘贴标识）；防火门；感烟探测器；疏散指示标志灯及应急照明灯；所在建筑消防控制室及十上墙照片；所在建筑消防水泵房；所在建筑配电室；所在建筑柴油发电机房；所在建筑室外消火栓；所在建筑水泵接合器；所在建筑高位水箱间；所在建筑消防车登高操作场地；灭火器；喷淋；消防广播（粘贴标识）；一层大厅整体装修；疏散引导箱；末端试水装置；厨房操作间；酒店（宾馆）客房

要求横屏拍摄、洗出5寸照片。
（六）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材料。主要指授权委托书、身份证复印件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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